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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李振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高明先生的辞职报告， 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结合个人工作安

排，高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高明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其将继
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 工作重心将调整为公司董事会的战略引领及重
大事项决策。 高明先生对辞去总经理职务已做好工作安排，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日常经营管理产生
影响。

高明先生辞职后仍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继续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并严格履行已作出的各项公开承诺。

高明先生在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发展壮大做出重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高明先
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公司聘任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振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任职总经理后，李振冰先生在公司仍担任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李振
冰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振冰先生持有公司 38,348,202 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高明先生为同胞兄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与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亦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9 日

附：李振冰先生简历
李振冰，男，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外交学院英语专业大专学历。 1991 年 7 月

至 2000年 3月就职于北京国都大饭店，任旅游部及商务中心经理；2000年 4 月至 2002 年 9 月就职于
北京易速科贸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 7 月，为自由撰稿人；2005 年 8 月至今就
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于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后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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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2023 年度审计报告
涉及保留意见事项、内控审计报告涉及否定

意见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关于预付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截至 2023年末， 公司预付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22,901.36 万元。 其中， 涉及 1,680.29 万元为于

2024年履行的项目，其余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21,221.08万元。截至 2024年 4月 28日，公司收回其
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21,221.08 万元和退还补偿金（实控人对资金占用的补偿）593.33 万元， 合计
21,814.41 万元。 2024 年 4 月 29 日，公司在上述收回的基础上转出 14,064.41 万元，截至本回复披露
日，上述款项仍未归还。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认为：（1）针对 2024 年履行的 1,680.29 万元涉及的项目，具备商业实质；（2）
形成 2023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的资金流出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其中 2022年流出 13,900.00万元，2023年流出 14,484.11万元；（3）2024年 4月转出的 14,064.41万元，
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4）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2023年末预付款项涉及
的前十大供应商余额合计 2,599.26 万元， 经公司自查， 其中不具备商业实质且款项未归还金额
1,854.11万元；（5）综上，目前仍有共计 15,918.52万元未归还，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
的资金占用。

2、关于资产受限、违规担保等
截至 2023年末，公司认为，其存在 8,800.00 万元仍处于质押状态的定期存单，以及 4,460.00 万元

受限保证金，系为其他公司提供无商业实质的融资便利。 公司历史上存在 30,168.00 万元的定期存单
质押和 3,100.00万元的受限保证金，截至 2023年末均已解除。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 公司认为， 其仍存在 13,800.00 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 其中
3,000.00万元为关联方昭阳文化提供的质押担保；同时存在为其他公司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提供融
资便利、公司作为最终付款方的情况，对应债务金额为 3,552.56万元，上述金额均为 2024年新增。

3、对于大额预付其他非流动资产、资产受限的核查意见
（1）大额预付其他非流动资产
1）基于公司当前提供的大额预付供应商与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相关流水、实控人及其近亲属

（高迎轩、杜光琴和杜欣睿）、实控人之子高迎轩女友韩璐的相关流水核查，保荐机构、会计师发现其余
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中， 鑫致远资金流水中存在向实际控制人高明近亲属杜欣睿转出 2,000.00 万元
的情形、路路畅通资金流水中存在 13,600.00万元来自公司的情形；其余资金根据公司说明，亦为实控
人个人使用；根据公司自查，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大额预付款项 21,221.08 万元为实控人及
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因目前获取的资料尚不充分，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仍在核查中；

2） 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在核查公司的资金流水后， 发现公司曾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收回金额
14,064.41万元，通过关联方昭阳文化借款归还公司；2024 年 4 月 29 日将该资金转出公司后偿还该借
款；截至本回复披露日仍未归还。

（2）上市公司与期末预付款涉及的前十大供应商交易情况
经取得并查阅预付款项余额明细、期末预付款项涉及的前十大供应商的交易合同、对观典防务相

关人员及供应商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根据公司说明，致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蜂巢体系公司、中邦天
下、 北京太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和瑞祥云新宇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金额合计 678.64 万
元，具备商业实质；其余无商业实质已收回款 66.51万元，其余 1,854.11万元不具备商业实质。 因目前
获取的资料尚不充分，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仍在核查中。

（3）违规担保
1）公司担保事项未履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违规担保；公司

4,300.00万元对外担保的借款人为杨云和李军，杨云和李军分别担任鑫致远和蹊由数据的法人，银行
受借款人委托将资金支付给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其中岚琪源、亚美复合和路路畅
通亦为公司大额预付的对手方。 目前尚未取得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的完整流水，根
据目前核查的情况，存在直接流向关联方路路畅通的情形，亦存在流向公司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情
形；

2）公司 2,560.00万元受限保证金的用途系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贷款对应业务不具备商业实质，
受限状态目前已解除；同时，截至 2023年末，公司还存在 1,900.00 万元受限保证金，用途和性质同上，
目前也已解除。

3）截至目前已发现公司仍有 13,800.00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存在担保资金流向关
联方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其中 3,000.00 万元为关联方昭阳文化提供的质押担保；同时，公司目前负
有为其他公司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而承担的 3,552.56 万元付款责任； 上述金额涉及北京银行光明
支行和华夏银行北京运河绿色支行，公司目前在上述银行的资产规模共计 17,897.30 万元，存在一定
风险敞口。

回复正文内容：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观典防务”）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涉及保留意见事项、内控审计报
告涉及否定意见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07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
中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年报显示，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包括预付长期资产
购置款 22,901.36万元。 其中,支付北京路路畅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642.18万元，北京岚琪源机电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4,213.19万元，北京鑫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1,648.90 万元，北京亚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600.00 万元， 北京世恒普惠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200.00 万元， 北京天华恒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97.10万元，上述款项在审计报告出具前已全部收回。 年审会计师的保留意见中认为，无法判断该等
款项的性质和商业合理性，以及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此外，公司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2,778.97
万元，同比增长 101.32%。

请公司补充披露：（1）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
过程，在预付前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背景调查或资质确认手段，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公司向上述供应商采购的具体产品，
应用的具体项目，向供应商大额支付及收回款项的时点及原因，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情形；（3）期末预付款项涉及的前十大供应商名称、交易金额、对应合同内
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
（一）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过程，在预付前

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背景调查或资质确认手段，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1、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

序号 公司名称 基本情况 股权结构

1

北京天华恒信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华
恒信”）

1、成立日期：2001年 7月 25日；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生产智能卡、磁片、色带、打卡机、打印机、模块

1、李金成（实际控制
人）持股 60.00%
2、李瀛智持股 38.00%
3、李国华持股 2%

2

北京岚琪源机电
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岚
琪源”）

1、成立日期：1999年 4月 6日；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销售五金交电、百货、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建筑材料、机械电器
设备、装饰材料；家居装饰；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1、焦艮锁（实际控制
人）持股 80.00%
2、胡云华持股 18.20%
3、马杰持股 1.80%

3
北京鑫致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鑫致远”）

1、成立日期：2015年 3月 25日；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技术推广；零售电子产品、日用杂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实验室专用
设备；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委托加工电子产品

杨云（实际控制人）持
股 100.00%

4

北京亚美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曾用
名：北京亚美密胺
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亚美复
合”）

1、成立日期：2004年 8月 9日；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民用航空材料销售；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废弃碳纤维复合材料处
理装备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模具制造；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
备）；工程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采购代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

周秀兰（实际控制人）
持股 100.00%

5

北京世恒普惠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恒
普惠”）

1、成立日期：2004年 5月 27日；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销售家具、灯具、工艺品、计算机、软件及其辅助设备；会
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文艺创作；礼
仪服务；软件开发与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专业承包；工程咨询；工程勘察；工
程设计

1、隗合民（实际控制
人）持股 90.00%
2、隗合永持股 10.00%

6

北京路路畅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路路
畅通”）

1、成立日期：2003年 7月 30日；
2、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零售日用杂货、针纺织
品、五金交电、电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制冷空调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汽车配件、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五金交电、
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接受委托对餐饮企业进行管理；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家居装饰及设计；产品设计；租赁计算机；计
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工程设计

1、刘希军（实际控制
人）持股 66.67%
2、韩璐持股 33.33%

2、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过程，在预付前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背景调查或资质确认手段
公司在与前述供应商开展采购业务前，已全面查询供应商的工商信息，未发现供应商存在经营异

常的情况，前述供应商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根据公司《采购业务控制制度》之《采购环节控制制度》的
规定，公司建立了供应商评估和准入制度。 公司与岚琪源、亚美复合、世恒普惠、鑫致远以前年度已经
多次开展过业务合作。 具体合作情况如下：

岚琪源是机械电气设备贸易的提供商，其自身具备相关设备的运营技术。 公司有扩大无人机产品
产能的需求，且岚琪源具备同类设备的采购、建设方面的资源及经验，公司采购复合材料制件热压成
型系统、冷压台、各类加工中心等研产设备，双方于 2017年已经开始合作。

亚美复合是以复合材料开发、复材产品制造为主营业务的提供商，公司主要向其采购复合材料的
原材料、半成品。 基于亚美复合的产品早已应用于航空领域，公司在无人机飞行装备的复材结构方面
的技术及业务发展有需求，双方于 2020年开始已经展开合作。

世恒普惠以工程为主业，公司主要向其采购办公区装修服务。 双方基于公司购置的工商联办公区
的装修服务，于 2017年已经开始合作。

天华恒信持有“廊坊开发区岳洋路 7 号 7# 厂房 A 栋”房屋一套，作为该房屋实际所有者意欲转
让，公司基于自身扩建需求，双方于 2023年开始合作。

鑫致远是以机械设备、系统集成、实验室专用设备的销售的供应商，于 2020 年向公司提供了回流
式风洞设计方案、建设及技术培训等服务。

路路畅通此前未与公司展开合作。
3、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
公司经查询上述六家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并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

路路畅通持股 33.33%股东韩璐为实控人之子的女友外，未发现其余五家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公司向上述供应商采购的具体产品，应用的具体项目，向供应商大额支付及收回款项的时点
及原因，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 年年度审
计报告》，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 22,901.36 万元，其中期后已全部交付项目的余额为 1,680.29
万元，期后未全部交付项目的余额为 21,221.08万元，合计 22,901.36万元。 相关项目金额构成、采购内
容、应用的具体项目和向供应商大额支付及收回款项的时点及原因如下表所示：

1、期后已全部交付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情况

序
号

对方
单位 应用具体项目 支付

时间
支付金额
（万元）

报告期内（2023年内）收回情况 期 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后）收
回金额
（万元）

款项执行
原因 资金性质

报告期内
收回时间

报告期内
收回金额
（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预付余
额
（万元）

1 天华
恒信 房屋购置款项

2023/12/11 597.10 - -

597.10 -
合同正常
履行中，房
屋已交付

房 屋 购 置 款
项， 已开始办
理契税手续，
预 计 2024 年
6-7 月份取得
产权证书

合计 597.10 - -

2 岚琪
源

无人机生产设
备采购款项

2023/9/25 500.00 - -

1,083.19 -
期后已收
到采购设
备

无人机生产设
备采购款项

2023/9/26 112.00 - -

2023/12/13 612.00

进项税额 -140.81

合计 1,083.19 - -

1-2项合计金额- 1,680.29 - - 1,680.29 - - -

（1）2023年末公司向天华恒信支付 597.10万元，用途为房屋购置
2023年 11月 15日，公司与天华恒信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公司向天华恒信购买坐落于“廊

坊开发区岳洋路 7号 7#厂房 A栋”房屋一套，与已购置的 7#厂房 B栋和 C 栋、5# 厂房 A 栋 B 栋和 C
栋形成合围。 合同金额 1,597.1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1日支付购房
款 597.10万元。

上述房屋已于 2024年 2月 26日交付至公司，目前已经开始办理契税手续，房屋的产权证书预计
将于 2024年 6-7月取得，该《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在正常履行中。 597.10 万元预付购置内容属于长期
资产性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将预付款项列报于“其他非流动资产”。

（2）2023年末岚琪源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合计 1,083.19万元，用途为采购无人机生产设备
2023年 9月 20日，公司与北京岚琪源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依据公司场景加

工技术要求，用机加工设备进行定制化服务，“采购‘立卧两用五面体加工中心’‘重型立式加工中心’
‘高速龙门加工中心’‘高速高精立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六件大型设备”，用于中远程无人机的生产
之用，合同金额 1,530万元。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于 2023年 9月及 12月共支付货款 1,224万元。 预付
购置内容属于长期资产性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扣除进项税额后， 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1,083.19万元。

本报告期后，公司上述采购的“五面体加工中心”等六件大型设备，岚琪源已全部交付，上述合同
已经履行完毕。

2、其余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情况

序号 对方
单位

应 用
具 体
项目

支付
时间 支付金额（万元）

报告期内收回情况
期后收回
本金金额
（万元）

收回
时点报告期内收回

时间

报告期内收
回金额 （万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预付余额
（万元）

1 岚琪
源

资 金
占用，
用 于
实 际
控 制
人 个
人 使
用

2022/10/25 1,000.00 - -

3,130.00 600.00 2024/4/1

2023/11/1 980.00 - -

2023/11/14 550.00 - -

2023/11/17 600.00 - -

合计 3,130.00 - -

2 亚美
复合

2022/8/19 1,600.00 - -

4,600.00 - 暂未收回

2022/10/10 2,000.00 - -

2022/11/15 1,000.00 - -

合计 4,600.00 - -

3 世恒
普惠

2023/11/15 200.00 - -

3,200.00 - 暂未收回

2023/11/22 500.00 - -

2023/11/23 500.00 - -

2023/12/5 2,000.00 - -

合计 3,200.00 - -

4 鑫致
远

2022/9/30 2,000.00

2023/6/28 251.11

1,648.90 1,648.90 2024/4/18

2023/6/29 20.00

2023/7/28 79.99

合计 2,000.00 合计 351.10

5 路路
畅通

2022/8/22 2,300.00 2023/1/30 706.09

8,642.18

4,330.00

2024/4/172022/10/17 3,000.00 2023/4/6 120.60

2023/1/5 1,000.00 2023/4/6 79.99

2023/1/10 1,000.00 2023/4/13 282.44

2024/4/182023/2/28 1,000.00 2023/4/20 128.70

2023/2/7 1,000.00 2023/5/16 20.00

2023/11/14 2,450.00 2023/5/16 20.00

2024/4/29

2023/11/16 850.00 2023/12/11 100.00

2023/12/5 1,000.00 2023/11/14 3,000.00

- - 2023/12/5 500.00

合计 13,600.00 合计 4,957.82 990.00 2024/4/17

30.00 2024/4/17

1-5项合计 - 26,530.00 - 5,308.92 21,221.08 7,598.90 -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除期后已全部交付的对应金额外， 公司大额预付余额为 21,221.08 万
元，最终流向仍在自查中。

公司曾于 2024年 4月 28 日收回 14,064.41 万元，该资金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转出。 原因为公司
实控人高明由于缺乏财务相关知识， 认为通过短期借款临时填补上述资金的方式可减少对上市公司
的影响， 因此于 2024年 4月 28日借款并通过关联方昭阳文化归还公司 14,064.41 万元，2024 年 4 月
29日按借款约定将该资金转出公司后偿还该借款。

（三）期末预付款项涉及的前十大供应商名称、交易金额、对应合同内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期末预付款项涉及的供应商名称、交易金额，对应合同内容具体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签署合同时间
截至回复
出具日交
付情况

期末余额（元） 采购合同 是否具备商业
实质

不具备商业实质且款
项未归还金额（元）

1

北京普洛特
无人飞行器
科技有限公
司

2022/12/5 合同
终止 10,132,743.41

2022 年度支付的
1,000.00万元无相
关审批且长时间
未到货，不具备商
业实质；
其他采购合同中
部分未开票进项
税 额 132,743.41
元正常执行，2024
年 1 月已收回发
票。

经自查由于合
同终止， 款项
未收回， 无商
业实质

10,000,000.00

2
北京亚美复
合材料有限
公司

2023/12/10 合同
终止 8,000,000.00

《采购合同》 约定
观典防务向亚美
复合采购“等离子
喷涂铌粉末”合同
金额为 800万元。

经自查由于合
同终止， 款项
未收回， 无商
业实质

8,000,000.00

3 致导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2023/11/15 已交付 3,172,123.91

《采购合同》 约定
观典防务向致导
采购“数传控制
器、传感器数据集
成模块、终端分控
模块、 主控模块、
差分模块、主控芯
片等”合同金额为
358.45万元。

是 -

4 蜂巢体系公
司

2023/3/6
2023/5/30 已交付 1,425,282.98

《航空拍摄服务合
同书》约定观典防
务向安阳蜂巢采
购“承德地区无人
机航测数据 ”内
容， 合同金额为
83.30 万元；《技术
服务合同书》约定
观典防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向天
津航宇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采购“某
型高速无人飞行
器结构强度测试
技术服务” 项目，
合同金额 74.38万
元。

是 -

5 中邦天下 2023/12/22 项目执行
中 1,093,761.47

《装修工程承包协
议》约定观典防务
向中邦天下采购
“廊坊国际企业港
C 区 7# 厂房项目
装修”内容，合同
金额 805万元。

是 -

6
北京太航时
代科技有限
公司

2022/9/19 已交付 690,265.49

《买卖合同》 约定
观典防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
京太航时代科技
有限公司采购“防
水舵机” 设备，合
同金额 120万元。

是 -

7
北京和瑞祥
云新宇科技
有限公司

2023/10/27 已交付 404,955.73

《订购合同》 约定
观典防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
京和瑞祥云新宇
科技有限公司采
购“通信板、通信
芯片、 信号传感
器”等产品，合同
金额 352 万元，期
末余额为上述合
同 的 进 项 税
404,955.73元。

是 -

8
廊坊典诚建
筑工程有限
公司

2022/10/27 未交付 396,039.60

《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观典防务向
典诚建筑采购“项
目装修设计 ”内
容， 合同金额 70
万元。

经自查该业务
未向观典防务
进行交付，无
商业实质

396,039.60

9 北京市泽文
律师事务所 2023/2/15 合同

终止 377,358.48

《专项法律服务协
议》约定泽文律师
事务所就观典防
务企业管理与经
营的风险控制等
相关事宜提供专
项法律服务，合同
金额 40万元

经自查由于合
同终止， 款项
已收回， 无商
业实质

-

10

天津高山活
性炭有限公
司 （曾用名
“天津海睿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23/6/9
2023/9/20

合同
终止 300,100.00

《技术委托开发合
同》约定观典防务
向海睿科技采购
“某型无人机注塑
件设计” 项目，合
同金额 45万元。

经自查由于合
同终止， 款项
已收回 15.50
万元， 无商业
实质

145,100.00

合计 - - 25,992,631.07 - - 18,541,139.60

注：蜂巢体系公司金额包含安阳蜂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天津航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经公司自查，致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蜂巢体系公司、中邦天下、北京太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和
北京和瑞祥云新宇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金额合计 678.64万元，具备商业实质；其余无商业实质
已收回款 66.51万元，其余 1,854.11万元不具备商业实质。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1）访谈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相关供应商，了解其基本情况；查阅工商信息中其股权结构；
（2）访谈上述供应商及公司实控人，了解其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过程，确认观典防务在预付前是

否采取了相应的背景调查或资质确认手段；
（3）网络核查并访谈上述供应商，获取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获

取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高迎轩、杜光琴和杜欣睿）的部分流水，确认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安排；

2、（1）访谈公司实控人及相关采购人员，现场查看相关项目成果；
（2）查阅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的相关银行付款凭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相关资金的部分银行流水，

获取相关供应商框架协议，确认项目的具体情况；
（3）网络核查上述供应商及其主要人员，获取公司上述采购相关的银行对账单及相关供应商出具

的确认函，并经访谈，确认上述供应商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
的情形；

3、（1）查阅公司截至 2023年末预付款项余额明细，取得涉及的前十大供应商的相关合同，通过信
用中国、企查查等公开信息渠道对前十大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进行核查，并将公示的相关人
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叉比对；

（2）访谈公司负责上述采购事宜的采购人员，了解交易内容、对应合同内容，判断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

（3）访谈上述除天津高山活性炭有限公司（因合同终止无业务往来，故不予接受访谈）外的前十大
供应商，确认交易金额、对应合同内容，判断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1）根据相关访谈记录及工商信息，公司补充披露的大额预付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

工商登记情况相符；
（2）根据相关访谈记录，公司在预付采购前了解相关供应商背景情况。 但缺乏商业实质的采购，保

荐机构无法对相关资质进行确认；
（3）根据与相关方访谈，取得部分资金流水，相关方出具的声明函，及网络、工商查询，供应商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关系如下：天华恒信、岚琪源、鑫致远、亚美复合、
世恒普惠未发现法律形式上的关联关系；路路畅通为韩璐持股 33.33%的企业，根据本次资金流水穿透
核查并访谈发现，韩璐为实控人之子高迎轩女友，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韩璐与路路畅通为关
联方；

2、（1）期后已全部交付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项目资料， 保荐机构获取的相关供应商大额预付部分的流水， 查阅相关合

同，访谈相关供应商，实地查看期后已全部交付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对应的房屋和无人机生产设备，
确认其真实存在；

（2）其余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情况
基于公司当前提供的大额预付供应商与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相关流水、实控人及其近亲属、实

控人之子高迎轩女友韩璐的相关流水核查，保荐机构发现其余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中，鑫致远资金流
水中存在向实际控制人高明近亲属杜欣睿转出 2,000.00 万元的情形、 路路畅通资金流水中存在
13,600.00万元来自公司的情形；其余资金根据公司说明，亦为实控人个人使用；根据公司自查，确认截
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大额预付款项 21,221.08 万元为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因目前获取
的资料尚不充分，保荐机构仍在核查中；

（3）根据公司年报及审计报告，公司曾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收回大额预付款项 14,064.41 万元，系
通过关联方昭阳文化借款归还公司； 后经公司流水核查发现，2024年 4月 29日将该资金转出公司后
偿还该借款；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仍未归还。

3、根据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的预付款项余额明细、期末预付款项涉及的前十大供应商的交易合
同、对观典防务相关人员及供应商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公司自查认为，致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蜂巢
体系公司、中邦天下、北京太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和瑞祥云新宇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金
额合计 678.64 万元，具备商业实质；其余无商业实质已收回款 66.51 万元，其余 1,854.11 万元不具备
商业实质。 因目前获取的资料尚不充分，保荐机构仍在核查中；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对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
序和持续督导义务。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过程中发现了公司违规进行大额预付的异常情况，并进行了
专项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尽快偿还大额预付，并在得知公司再次转出 14,064.41 万元后立即
采取应对措施，督促公司应尽快归还上述资金。 同时，保荐机构采取如下措施：

（1）保荐机构已采取督导措施
1）对于实控人、董监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进行年度培训和专项现场检查培训，内容包括新“国九

条”解读、违规担保、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退市与风险警示等相关规则；
2）对于内控关键节点进行监督，督促公司完善内控管理，督导公司规范使用银行的 U 盾、发布公

告的相关 E-key、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公章。
（2）在内控整改完成前，保荐机构将继续采取如下督导措施
1）对关键岗位适格性进行核查，若发现相关人员不具备胜任能力，将督促企业进行调整；
2）持续监督公司付款审批环节，对于涉及金额在 200万元以上的合同进行提前审阅，督导付款流

程；
3）继续督促公司完善内控管理，督导公司规范使用银行的 U 盾、发布公告的相关 E-key、上市公

司及子公司公章。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相关供应商，了解其基本情况；查阅工商信息中其股权结构；
2.访谈上述供应商及公司实控人，了解其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过程，确认观典防务在预付前是否

采取了相应的背景调查或资质确认手段；
3.网络核查并访谈上述供应商，获取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获取

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高迎轩、杜光琴和杜欣睿）的部分流水，确认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

4.访谈公司实控人及相关采购人员，现场查看相关项目成果；
5.查阅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的相关银行付款凭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相关资金的部分银行流水，获

取相关供应商框架协议，确认项目的具体情况；
6.网络核查上述供应商及其主要人员，获取公司上述采购相关的银行对账单及相关供应商出具的

确认函，并经访谈，确认上述供应商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
情形；

7.查阅公司截至 2023年末预付款项余额明细，取得涉及的前十大供应商的相关合同，通过信用中
国、企查查等公开信息渠道对前十大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进行核查，并将公示的相关人员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叉比对；

8.访谈公司负责上述采购事宜的采购人员，了解交易内容、对应合同内容，判断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

9.访谈上述除天津高山活性炭有限公司（因合同终止无业务往来，故不予接受访谈）外的前十大供
应商，确认交易金额、对应合同内容，判断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补充披露的大额预付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实际情况相符；公司在预付采购前了

解相关供应商背景情况，不具备商业实质的采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资质进行确认；核查未发现
天华恒信、岚琪源、鑫致远、亚美复合、世恒普惠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存在法律形式上的关联关系； 路路畅通为韩璐持股 33.33%的企业， 核查发现韩璐为实控人之子女
友，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购置的已交付的房屋和设备真实存在；鑫致远资金流水中存在向实际控制人高明近亲属杜
欣睿转出 2,000.00 万元的情形、路路畅通资金流水中存在 13,600.00 万元来自公司的情形；根据公司
说明，其余资金亦为实控人个人使用；根据公司自查，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大额预付款项
21,221.08万元为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因目前获取的资料尚不充分， 年审会计师仍在核查
中。 公司曾于 2024年 4月 28日收回大额预付款项 14,064.41 万元，系通过关联方昭阳文化借款归还
公司；后经公司流水核查发现，2024年 4月 29日将该资金转出公司后偿还该借款；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仍未归还。

3.公司自查认为致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蜂巢体系公司、中邦天下、北京太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和瑞祥云新宇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金额合计 678.64万元，具备商业实质，其余均不具备
商业实质。 因目前获取的资料尚不充分，年审会计师仍在进一步核查中。

二、年报显示，公司 2023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18,757.98万元。 其中，4,300万元资金于 2023年 6月
以定期存单方式为他人提供质押担保，于 2024年 4月 24 日解除质押。 年审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称，相
关事项未能获取相应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其披露的完整性。 此外，公司另有 2,560.00 万元货币资金作
为保证金，使用权受到限制。

请公司：（1）补充披露对外担保情况，具体包括担保人、被担保人及关联关系、担保方式、担保期
限、担保金额，是否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担保的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流向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2）
补充披露受限保证金的资金用途、受限原因、存放地点、受限方式、受限期限，对应业务是否存在商业
实质，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为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提供资金或融资便利；（3）自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
资产受限、违规担保等问题。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对外担保情况，具体包括担保人、被担保人及关联关系、担保方式、担保期限、担保

金额，是否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担保的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流向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
1、4,300万元对外担保情况
2023年 6月，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以下简称“光明支行”）签署了 2 份《质押合

同》，质押物为公司银行定期存单，合同编号为：05501X230004和 05501X230003，具体情况如下：
（1）05501X230004号《质押合同》
1）对外担保情况
2023年 6月 28日，观典防务与光明支行签署了《质押合同》（合同编号：05501X230004）。 对外担

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存单金额（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借款金额（万元）

1,100.00

观典防务 杨云 存单质押担保 2023/6/28至 2024/6/28 1,995.00

1,000.00

2）质押物
质押物为公司 00044327号银行定期存单（存单金额 1,000万元）和 00044326号银行定期存单（存

单金额 1,100万元）。
3）业务往来情况
借款人杨云为鑫致远的法人，公司与鑫致远自 2020年-2023年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主要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20年

1.6米低速回流式风洞及其配套设备

1,880.00

2021年 1,504.00

2022年 326.00

2023年 50.00

合计 3,760.00

4）关联关系
公司未发现杨云、鑫致远与公司存在法定关联关系。
（2）05501X230003号《质押合同》
1）对外担保情况
2023年 6月 21日，观典防务与光明支行签署了《质押合同》（合同编号：05501X230003）。 对外担

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存单金额（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借款金额（万元）

1,100.00

观典防务 李军 存单质押担保 2023/6/21至 2024/6/21 2,000.00

1,100.00

2）质押物
质押物为公司 00044320号银行定期存单（存单金额 1,100万元）和 00044319号银行定期存单（存

单金额 1,100万元）。
3）业务往来情况
借款人李军为蹊由数据的法人，公司与蹊由数据自 2018年-2023年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如下：
①公司向蹊由数据的销售业务

交易时间 交易内容 收入金额（万元）

2018年

禁毒数据解译服务

297.17

2019年 1,650.38

2020年 454.34

2021年 451.22

2022年 397.90

2023年 无销售业务

合计 3,251.01

②公司向蹊由数据的采购业务

交易时间 交易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18年 无采购业务

2019年 飞行服务 300.00

2020年 无采购业务

2021年 无采购业务

2022年 飞行服务 130.00

2023年 无采购业务

合计 430.00

4）关联关系
公司未发现被担保人李军、蹊由数据与公司存在法定关联关系。
2、违规担保自查情况
经公司自查发现，上述担保事项未履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构成

违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自查涉及违规担
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3、担保的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流向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
经公司核查，担保的资金流向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其中路路畅通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子高迎轩的女友韩璐持股 33.33%的企业。 目前尚未取得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
畅通完整流水，根据目前核查的情况，存在直接流向关联方路路畅通的情形，亦存在流向公司供应商
等利益相关方的情形。

（二）补充披露受限保证金的资金用途、受限原因、存放地点、受限方式、受限期限，对应业务是否
存在商业实质，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为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提供资金或融资便利

公司受限保证金的受限原因为贷款保证金，存放地点为公司在北京银行光明支行的保证金账户，
资金用途是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截至目前，2,560万元保证金受限状态已解除。公司贷款对应业务不
存在商业实质，银行受公司委托将贷款直接支付给蹊由数据、亚美复合和和瑞祥云，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主体 收款/还款主体 保证金金额（万元） 贷款金额（万元） 受限开始日期 还款/解除受限日期

观典防务

蹊由数据 980.00 980.00 2023/5/30 2024/4/8

亚美复合 980.00 980.00 2023/6/27 2024/4/10

和瑞祥云 600.00 600.00 2023/8/23 2024/4/18

合计 2,560.00 2,560.00 -

（三）自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资产受限、违规担保等问题
经自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产受限和违规担保情况，已发现的具体情况

如下：
1、截至 2023 年末，除了前述 4,300.00 万元北京银行光明支行的违规担保外，公司在该银行还存

在 4,500.00万元的质押担保，对应 4,225.00万元的借款；
2、截至 2023年末，公司已解除的历史违规担保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质押金额（万元） 借款金额（万元） 贷款是否结清

1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5,200.00 4,900.00 是

2 北京银行和平里支行 2,800.00 2,600.00 是

3 建设银行明光支行 6,500.00 5,300.00 是

4 北京银行华安支行 9,752.00 8,776.00 是

5 杭州银行北京分行 5,916.00 5,600.00 是

合计 30,168.00 27,176.00 -

3、公司目前在北京银行光明支行仍存在处于质押状态的违规担保，质押金额为 13,800.00 万元，
对应借款金额为 12,970.00万元。

4、截至 2023 年末，除了前述 2,560.00 万元北京银行光明支行的受限保证金外，公司在该银行还
存在 1,900.00万元的受限保证金，对应 1,900.00万元的借款，无商业实质。

5、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在北京银行光明支行已解除受限状态的保证金金额为 3,100 万元，对应
3,100万元的借款，无商业实质。

6、公司目前在华夏银行北京运河绿色支行存在为其他公司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公司作为最
终付款方的情况，对应债务金额为 3,552.56万元。

综上，截至目前已发现公司仍有 13,800.00 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其中 3,000.00 万
元为关联方昭阳文化提供的质押担保， 并负有为其他公司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而承担的 3,552.56
万元付款责任。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针对 4,300万元定期存单质押：（1）前往定期存单所在银行北京银行光明支行，查阅并取得如下

资料：定期存单对外担保相关质押合同、借款合同、对公存单质押止付通知和解除对公存单质押止付
通知；（2）咨询银行工作人员相关定期存单质押情况；（3）访谈被担保对象李军、杨云及其控制企业蹊
由数据、鑫致远，了解其借款原因，并确认是否存在关联关系；（4）查阅《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定，
查阅公司三会文件及公告；（5）访谈实际控制人之子高迎轩和路路畅通股东韩璐，了解双方之间关系；
（6）通过网络、工商信息对蹊由数据、鑫致远、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及相关人员进行
关联方核查；（7）查阅公司客户供应商名册；（8）访谈贷款资金流向方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
路畅通，确认是否存在关联关系；（9）查阅《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中关于关联方的认定依据；

2、针对 2,560万元受限保证金：（1）前往受限保证金账户所在的北京银行光明支行，查阅并取得如
下资料：质押合同、综合授信合同等资料；（2）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受限保证金的用途；
（3）咨询银行工作人员相关受限保证金用途；（4）通过网络、工商信息对蹊由数据、亚美复合和和瑞祥
云及相关人员进行关联方核查；

3、针对公司其他资产受限、违规担保情况：（1）获取公司《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2）通过实
地前往其中涉及的 22家银行、27个账户进行定期存单状态核查， 并对现场获取资料受限的北京银行
华安支行、北京银行昌平区科技园支行、北京银行西三旗支行和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定期存单状态进行
函证；（3）访谈公司实控人和财务负责人，了解相关情况。

（二）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及获取的证据，保荐机构认为：
1、经核查，（1）公司披露的 4,300万元对外担保，担保人为观典防务，借款人为杨云和李军，担保方

式为定期存单质押担保，担保期限均为 1年，担保金额分别为 2,100万元和 2,200万元；
（2）公司担保事项未履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违规担保，公

司已披露《关于公司自查涉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公告》；
（3）根据银行提供的贷款系统截图，贷款资金流向企业为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

通，其中，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为公司供应商，路路畅通为实际控制人之子高迎轩女友韩璐持
股 33.33%企业。 目前尚未取得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完整流水，根据目前核查的情
况，存在直接流向关联方路路畅通的情形，亦存在流向公司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情形。

2、经核查，公司披露的 2,560 万元受限保证金的用途系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存放地点为北京银
行光明支行、保证金质押合同的受限期限为 1年，公司贷款对应业务不存在商业实质。

3、经核查，除 4,300 万元质押担保和 2,560 万元保证金外，公司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产受限和
违规担保情况，根据目前前往银行实地走访和函证信息，已发现的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 2023年末，除了前述 4,300.00万元北京银行光明支行的违规担保外，公司在该银行还存
在 4,500.00万元的质押担保，对应 4,225.00万元的借款；

（2）截至 2023年末，公司已解除的历史违规担保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质押金额（万元） 借款金额（万元） 贷款是否结清

1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5,200.00 4,900.00 是

2 北京银行和平里支行 2,800.00 2,600.00 是

3 建设银行明光支行 6,500.00 5,300.00 是

4 北京银行华安支行 9,752.00 8,776.00 是

5 杭州银行北京分行 5,916.00 5,600.00 是

合计 30,168.00 27,176.00 -

（3）公司目前在北京银行光明支行仍存在处于质押状态的违规担保，质押金额为 13,800.00 万元，
对应借款金额为 12,970.00万元。

（4）截至 2023年末，除了前述 2,560.00万元北京银行光明支行的受限保证金外，公司在该银行还
存在 1,900.00万元的受限保证金，对应 1,900.00万元的借款，无商业实质。

（5）截至 2023年末，公司在北京银行光明支行已解除受限状态的保证金金额为 3,100 万元，对应
3,100万元的借款，无商业实质。

（6）公司目前在华夏银行北京运河绿色支行存在为其他公司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公司作为最
终付款方的情况，对应债务金额为 3,552.56万元。

综上，截至目前已发现公司仍有 13,800.00 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其中 3,000.00 万
元为关联方昭阳文化提供的质押担保， 并负有为其他公司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而承担的 3,552.56
万元付款责任。

4、针对核查过程中发现公司在未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的情况下，为其他公司提供
对外担保且未进行信息披露等情形，保荐机构督导公司进一步加强并有效执行对外担保、财务资金等
内控制度。 此外，保荐机构结合问询函关注事项，督导公司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及时自查，减少经营风
险，保护股东利益。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针对定期存单质押执行的核查程序
（1）前往定期存单所在银行北京银行光明支行，查阅并取得如下资料：定期存单对外担保相关质

押合同、借款合同、对公存单质押止付通知和解除对公存单质押止付通知；
（2）咨询银行工作人员相关定期存单质押情况；
（3）访谈被担保对象李军、杨云及其控制企业蹊由数据、鑫致远，了解其借款原因，并确认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4）查阅《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定，查阅公司三会文件及公告；
（5）访谈实际控制人之子高迎轩和路路畅通股东韩璐，了解双方之间关系；
（6）通过网络、工商信息对蹊由数据、鑫致远、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及相关人员

进行关联方核查；
（7）查阅公司客户供应商名册；
（8）访谈贷款资金流向方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确认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9）查阅《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 月修订）》中关

于关联方的认定依据。
2．针对受限保证金执行的核查程序
（1）前往受限保证金账户所在的北京银行光明支行，查阅并取得如下资料：质押合同、综合授信合

同等资料；
（2）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受限保证金的用途；
（3）咨询银行工作人员相关受限保证金用途；
（4）通过网络、工商信息对蹊由数据、亚美复合和和瑞祥云及相关人员进行关联方核查。
3．针对资产受限、违规担保情况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2）通过实地走访和函证等方式，对涉及的所有银行账户进行核查，了解公司资产受限和担保情

况；
（3）访谈公司管理人员，了解公司质押、担保相关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披露的 4,300万元对外担保，担保人为观典防务，借款人为杨云和李军，担保方式为定期存

单质押担保，担保期限均为 1年，担保金额分别为 2,100 万元和 2,200 万元；公司担保事项未履行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违规担保，公司已披露《关于公司自查涉及违规
担保事项的公告》；贷款资金存在流向利益相关方的供应商企业岚琪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以及流
向关联方企业路路畅通（实际控制人之子女友韩璐持有 33.33%股权）的情况。 由于目前尚未取得岚琪
源、亚美复合、际翔智能和路路畅通完整资金流水，年审会计师核查未取得充分证据，尚无法判断是否
存在其他担保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

2.公司披露的 2,560万元受限保证金的用途系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存放地点为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保证金质押合同的受限期限为 1 年；公司贷款对应业务不存在商业实质，存在为利益相关方提供
融资便利的情况。

3.截至目前已发现公司仍有 13,800.00 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存在担保资金流向关
联方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其中 3,000.00 万元为关联方昭阳文化提供的质押担保；同时，公司负有因
为其他公司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承担的 3,552.56万元付款责任。

三、内控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在资金审批、对外担保、销
售循环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请公司：（1）补充披露相关内部控制缺陷的具体影响、产生原因及责任人，说明已采取的问责措施
及拟采取的整改措施；（2）自查是否还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控缺陷，是否涉及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3）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公司存在的重大内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
质、时间安排和范围产生的具体影响，内控报告显示的存在重大错报风险事项与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
及的事项是否匹配，并结合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进一步说明在内控报告出
具否定意见的情况下，对公司年报出具保留意见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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